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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适应学校新的发展目标和定位需要，2022年学校锐

意改革、开拓创新，不断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工作，实施了

一系列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举措，取得了较好的

成效，现总结如下：

一、开展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情况

1.建立二级部门目标考核制度，构建科学考核体系

为激发各二级部门的活力，强化各二级部门的责任担

当意识，充分调动全体教职工工作的主动性、积极性和创造

性，在学校全面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，建立对各二级

部门实施目标管理和目标考核制度。

各二级学院主要考核指标包括教学科研、学生管理(

含就业创业)、师资队伍建设、招生、综合行政(含党建、

新闻宣传等)，马克思主义学院、博雅教育学院个别指标

可作适当调整；各职能部门主要考核指标包括重点工作、

常规工作、综合行政(党建、新闻宣传)等内容。

2.二级部门目标考核结果的应用

一是作为中层干部聘任的主要依据；二是作为各二级

部门教职工学年度评优评先优秀名额分配的依据，即考核

等次为合格的部门，优秀比例为15%；考核等次为优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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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，优秀比例可上浮为20%；考核等次为基本合格或不

合格的部门，优秀比例下浮为10%。

1.制定出台相关制度

为破除“大锅饭”顽瘴痼疾，激发高级职称教师工作

积极性和有效性，鼓励高级职称教师在教学、科研、社会

服务和专业建设中不断发挥引领作用，学校于2022年5月出

台《教师类人员高层次人才津贴发放执行方案》，建立高

层次人才津贴标准与专项考核业绩挂钩的机制。

2.专项考核结果应用

高级职称教师每学年结束后需要参加专项业绩考核，

按照业绩优先、效率优先原则，专项考核结果决定下一学

年度高层次人才津贴发放标准，充分体现“多劳多得、优

劳优酬”的价值理念。

1.修订完善教师绩效考核方案

2022年新修订完善绩效考核方案，从工作业绩、工作能

力、工作表现三个维度不断调整优化岗位绩效考核指标体

系，建立以业绩贡献为导向、符合民办高职院校教师成长、

发展特点的岗位绩效考核指标体系，并将绩效考核成绩与

绩效工资(年度绩效奖励金)发放挂钩，充分发挥激励导向

和价值引领作用。

2.不断完善教师岗位绩效考核指标体系

工作业绩：主要考核专任教师教育教学、教科研、社

会服务工作业绩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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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能力：考核内容为本岗位基本能力(教学能力)、

教科研能力、社会服务能力。

工作表现：主要考核思想政治素质、职业素养、工作

态度、团结协作精神、教书育人等表现情况。

1.出台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管理制度

制定出台《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管理制度》，鼓励教

师提高实践教学能力和技能水平、成为“双师型”教师，

对于认定为一级“双师型”教师和二级“双师型”教师，分

别给予发放400元/月、200元/月的工作津贴，推动学校“双

师型”教师考核评价改革。

2.开展年度认定工作

2022年有21名教师申请认定，经过资格审核等流程，

2022年共有36名骨干教师被认定为“双师型”教师。

1.建立完善师德建设制度体系

2022年学校修订完善《学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实施办

法》《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实施细则》《学校教师职业

行为负面清单及师德失范行为处理办法》《学校教职工纪

律处分暂行规定》，进一步建立完善了教师师德建设制度

体系。

2.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

一方面通过建立完善教师师德建设制度体系，另一方

面在参加教师职称评审和职务(岗位)聘用，年度绩效考核，

骨干教师、专业带头人等各类人才项目选聘(选培)、评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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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优评先，劳动合同聘用，以及等将师德表现作为优先考

虑因素，并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度，初步建立健全教师师

德建设长效机制。

二、开展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工作情况

学校于2020年出台《薪酬制度改革方案》并开展薪酬

制度改革工作，对每位教职员工根据其职称(岗位)、学历(

学位)、工作表现等情况进行了套改，整体提高了教职员

工薪酬福利水平。2022年主要开展绩效工资制度改革，不

断完善薪酬福利发放机制，具体如下：

学校于2022年出台《员工月度绩效考核管理办法》，

建立员工月度考核制度和绩效工资与月度绩效考核成绩

挂钩的机制。月度考核内容包括履行岗位职责(以常规性、

日常性工作为主)、工作纪律、工作作风三个方面内容；

2022年3月开始实施月度考核和发放月度绩效工资，员工月

度绩效工资=本岗位月度工资基数*月度发放系数，月度发

放系数=个人月度绩效考核分/本部门同类岗位员工月度

绩效考核平均分。

为鼓励教职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，破除“大锅饭”

做法，在2022年度岗位绩效考核的基础上，按照员工履行

岗位职责、实际工作业绩贡献情况，计发2022年度教职员

工的绩效工资(绩效奖励金)，具体如下：

个人年度绩效工资(奖励金)=个人年度绩效考核分数/

同类人员年度绩效考核分数*个人奖金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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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破除论资排辈的做法，按照“业绩优先、效率优先”

的原则，近3学年来如符合以下业绩条件，在某职称套档时，

专任教师可以在其起点档基础上高套1-2档：
年限
条件

任现专业技术职务年限 满3年 满5年

业绩
条件

必备
条件

每学年度绩效考核成绩排名 前50% 前25%

选择
条件(
符合2
项以
上)

每学年度教学综合评价成绩排名 前50% 前25%

主持或参与(前2名)省级以上教科研课题
，并按计划完成研究任务

参与(前2
名)

主持

主持实施1项社会服务项目(收入理科0.5
万元，文科0.25万元以上)

1项 1项

本人参赛或指导(第1名)学生参赛(专业知
识、技能，双创教育等)，获得省级以上

比赛二等奖以上奖励

省级以上
二等奖

省级以
上一等

奖

本人获得市厅级以上各类教学奖
市厅级以
上二等奖

市厅级
以上一
等奖

在其起点档基础上高套档标准 高套1档 高套2档

备注：1.近三学年时间范围(2019.9.1-2022.8.31)；2.

以上绩效考核、教学综合评价排名均指在所在二级学院排

名；3.近三年无发生教学事故。

学校按照出台的《专业带头人、骨干教师选聘与管理

办法》，于2022年度开展2023年度专业带头人、骨干教师选

聘工作，共选聘15名专业带头人、27名骨干教师，并分别

与他们签订了《工作目标任务书》，同时发放工作津贴，

其中专业带头人1.3万元/年，骨干教师1.0万元/年，极大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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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广大教师干事创业、多出业绩成果的积极性，体现“多

劳多得、优劳优酬”的价值理念和建立良好的机制。


